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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
在本书中，费博士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
我知道，他打算在以后的研究中说明关于崇祀祖先的详细情况以及村庄和城镇中广为流传的关于信仰
和知识等更复杂的体系。
他还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
的丰富多彩的画面。
对这样一部综合性著作，像本书这样的专著当是第一步。
费博士的书和他同行的贡献，将成为我们可能完成的精雕细琢的镶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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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11～2005.4）生于江苏吴江县城。
1920年入振华女校（今苏州第十中学）。
1928年夏天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高中，秋天入东吴大学医预科。
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学位。
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
1936年秋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8年秋回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1940-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
1945-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
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
1980-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85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人类学教授。
作为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1980年接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颁发的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
章；1988年在联合国接受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奖；1994年接受菲律宾马
克赛赛社区领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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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家　　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
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
儿童们也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生、养育并继承了财物、知识及社会地位。
　　村中更大的社会群体是由若干家根据多种不同目的和亲属、地域等关系组成的。
　由个人成员组成的社团很少而且占次要地位。
　以下四章将提供该村的社会背景以便我们研究其经济生活。
　　一、家，扩大的家庭　　家庭这个名词，人类学家普遍使用时，是指一个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
的生育单位。
中国人所说的家，基本上也是一个家庭，但它包括的子女有时甚至是成年或已婚的子女。
有时，它还包括一些远房的父系亲属。
之所以称它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是因为儿子在结婚之后并不和他们的父母分居，因而把家庭扩大了
。
　　家，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
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
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
　　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这个群体本身无限的扩展很可能是不利的。
在扩展进程中，其成员之间的摩擦增加了。
我们即将看到，家是会分的，即所谓“分家”。
而且，分只要较为可取，它就分。
因此，家的规模大小是由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决的，一股要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
的力量。
在下面几节里，我将分析这两股力量。
　　关于这村里家的规模，有一些定量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开展讨论。
尽管大部分对中国的研究强调中国大家庭制度的重要性，但非常奇怪，在这个村里，大家庭很少。
在家的总数中，我们发现有一对以上已婚夫妇的家不到总数的1／10。
　　最常见的类型是，以一对已婚配偶为核心，再包括几个依赖于此家的父系亲属。
事实上，超过一半的家，准确地说，占总数58%的家都属于此类。
但并不是每一个家都有一对已婚配偶。
有时候，在一个妇女丧夫之后，她就和她的子女在一起生活，而不去加入另一个单位。
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父亲和他儿子居住在一起，家中没有女人。
这些都是社会解组的结果，主要是由于这个群体中从事劳动的成员死亡所致，因而它们是不稳定的。
鳏夫会再结婚，孩子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一有可能就结婚。
任何一种情况都能使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得到恢复。
这一类不稳定的家占总数的27%。
　　村中，一个家的成员平均为四人。
这说明这种群体是很小的，而且这绝不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从中国其他农村地区的材料也可以得出同
样的结论。
中国农村家庭，平均的人数大约是在4～6人之间。
所谓大家庭，看来主要存在于城镇之中，很明显，它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基础。
就现有材料看，可以说，这个村里的家是一个小的亲属群体，以一个家庭为核心，并包含有几个依靠
他们的亲属。
　　二、“香火”绵续　　父母与子女，夫与妻这两种关系是家庭组织的基本轴心。
但在中国所谓的家，前者的关系似乎更为重要。
家的基本特征是已婚的儿子中往往有一个不离开他们的父母，父母之中如有一人亡故，更是如此。
此外，为儿子找一个媳妇，被视为父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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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由父母选就，婚礼由父母安排。
另一方面，婚姻的法定行为尽管先于生孩子，但结婚总是为了有后代。
生孩子的期望先于婚姻。
在农村中，结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
选聘媳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延续后代，保证生育男儿是向算命先生明白提出的要求。
如果当媳妇的没有能力来完成她的职责，夫家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将她遗弃而无需任何赔偿。
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的确认。
　同样，姻亲关系只有在她生育孩子以后才开始有效。
因此，先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着手来描述研究家的组织是有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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